景文科技大學 115年度傑出校友推薦表
	候選校友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浮貼

	畢業年月
	年     月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月日
	請浮貼
2吋半身
彩色照片

	學  制
	
	所 系 科
	
	

	通訊處
	
	

	聯絡電話
	(O)：
	(H)：
	

	
	行動電話：
	

	E-mail
	

	最高學歷
	

	LINE ID
	
	Facebook 
	□是 □否 加入景文科大FB粉絲專頁

	現  職
	公司名稱： 
部門別：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

	傑出
表現事蹟
	(請以條列式具體列出，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)

	推薦理由
(簡述)
	

	
	符合「景文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要點」第二條之選拔條件，推薦資格如下：
□(一)於學術研究有特殊成就，或重要發明或著作，成績卓著者。
□(二)自行創業或經營企業有顯著成就者。
□(三)從事社會服務或慈善事業，熱心公益足資楷模者。
□(四)在人文、藝術及體育等方面有重大成就者。
□(五)刻苦奮鬥克服困難環境卓然有成，足為後進楷模者。
□(六)對母校建設及發展有重大具體貢獻者。
□(七)對校友會發展有特殊貢獻並能發揚景文精神，足資楷模者。

	推薦單位
用印
	(推薦方式如為校友十人以上聯署推薦，請另填「傑出校友推薦聯署書」)


說明：
1.本推薦表不敷使用時可依此格式另行調整電腦排版書寫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推薦單位請於115年9月30日前紙本連同電子檔寄交回研究發展處就業輔導組(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)。洽詢電話：(02)8212-2000分機2392、2393   e-mail：jwit214@just.edu.tw

	生活照片
	參與重要活動照片

	生活照片
	參與重要活動照片

	生活照片
	參與重要活動照片

	生活照片
	參與重要活動照片


1. 請提供清晰日常生活照(個人)及參與重要活動照片，以為統一製作PPT或個人簡介之用。
2. 亦可自行提供5分鐘內自我介紹影片，供傑出校友遴選委員審視。
